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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作用支持小微企

业汇率避险增信服务的实施意见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支持我省外贸企业更好适应人民币汇率双向

波动新常态，提升小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水平，推动我省开

放型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。经省政府同意，提出如下实

施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总体工作思路。遵循服务对象普惠性、业务操作

便利性、政策引导长期性的原则，充分利用现有金融市场汇

率避险工具，在不增加企业负担、风险各方共担、防范道德

风险的前提下，更好地满足小微企业汇率避险需求，有效帮

助小微企业稳定预期、关注主业，推动全省外贸健康稳定、

可持续发展。

（二）主要服务对象。根据国务院关于政府性担保以支

农支小为主业的工作要求，结合我省小微企业汇率避险问题

较为突出的实际，本次汇率避险增信服务对象为浙江省内从

事外贸业务的小微企业。小微企业鉴定标准按照《关于印发

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

号）执行。从事外贸业务的小微企业应按照《国家外汇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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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关于印发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法规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汇发

〔2012〕38 号）要求，办理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。

二、工作举措

（一）理顺汇率避险业务流程。小微企业根据结售汇周

期向银行金融机构提出汇率增信服务需求，银行金融机构将

审核通过的结售汇业务提交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复审，政府

性融资担保机构对复审通过的结售汇业务按照不超过结售

汇总额 5%的额度出具等值人民币担保保函，担保保函额度可

循环使用。原则上单个企业担保保函额度不超过 1000 万人

民币。结售汇产品到期时，小微企业按照合约规定办理资金

交割手续。企业若未按合约规定办理资金交割手续，银行金

融机构在担保保函额度内启动履约保障机制。

（二）创新汇率避险产品种类。鼓励各银行金融机构在

人民币外汇远期、掉期、期权等避险产品基础上，加大新的

汇率避险产品开发力度，丰富汇率避险业务类型，提供个性

化、差异化的汇率避险产品，最大限度满足企业多元化避险

保值需求。各银行金融机构要积极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优

势，升级网上银行汇率查询、产品咨询、业务办理等功能，

拓展线上 24 小时业务办理渠道，提升企业业务办理服务体

验。

（三）提升汇率避险服务能力。各银行金融机构及政府

性担保机构应主动降低或免收汇率避险相关产品服务费用，

最大限度降低企业经营成本。鼓励各银行金融机构在风险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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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基础上，将办理结算汇价优惠审批、外汇衍生品业务等权

限下放到市、县（市、区）金融分支机构，扩大办理衍生品

业务机构覆盖面。加强外汇从业人员能力建设，加大基层网

点工作人员外汇业务培训力度，打造外汇业务人才队伍。

（四）建立健全财政支持体系。各级政府将汇率避险增

信服务纳入政府性融资担保扶持政策范围，按照不超过 1%

担保费、0.12%再担保费给予费用补贴（计算基数为担保保

函额度）。对于小微企业未按合同约定办理资金交割手续造

成的交易损失，在担保保函额度内由银行金融机构、省担保

集团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性担保机构按 2:4:4 比例承担风险。

（宁波市参照执行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省外汇管理局牵头组织实施小微

企业汇率避险增信服务工作，明确目标任务，定期通报工作

进展情况。鼓励银行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汇率避险增信服务，

对套期保值比率高、服务小微企业比例高、基层网点外汇从

业人员力量配置强的银行金融机构，纳入对金融机构支持实

体经济专项表彰，并在金融机构外汇业务试点准入上给予倾

斜。

（二）加大宣传力度。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联合省外汇管

理局共同做好汇率避险增信服务宣传工作，组织政策宣讲

会、银企对接会等活动，综合运用“线上线下”多种方式开

展汇率避险知识培训，指导小微企业按照“财务中性”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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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运用汇率避险增信服务，降低汇率波动风险，推动企业

稳健经营、可持续发展。

（三）完善风险防控。各银行金融机构加强小微企业外

贸业务真实性审核，对享受汇率避险增信服务的企业逐一做

好台账登记。省外汇管理局加强汇率市场分析研判，为省政

府决策提供依据。若发生汇率市场较大幅度波动情况，省担

保集团综合各银行金融机构意见，并报请省财政厅、省外汇

管理局同意后，可适时提高担保比例。各银行金融机构不得

私自向小微企业额外收取保证金。若发生汇率市场极端波动

情况，省财政厅、省外汇管理局报请省政府同意后，可适时

调整该项业务。加大对违约小微企业惩戒力度，将企业违约

情况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，并依法对违约企业开展司法追

偿。将虚构外贸业务或利用同笔订单向不同银行金融机构申

请汇率避险增信服务等情况纳入社会综合信用体系。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1 年 12 月 16 日


